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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建委招标处窗口服务办事须知

	法律法规
依据
	1、《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选择确定招标代理机构实施办法》第五条；
2、《吉林省建设工程评标专家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 第（三）款；
3、《关于加强外埠入吉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的通知》；
4、《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
5、《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七条；
6、《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

	须
提
交
的
材
料
及
备
案
内
容


	一、建设工程选择确定招标代理机构登记

1、该项工程的立项批复文件；

2、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3、填写《长春市建设工程选择确定招标代理机构申请表》和《长春市建设工程选择确定招标代理机构选择公告申请》一式两份。
二、建设工程选择确定招标代理机构投标报名

1、法人授权委托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       

4、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5、填写《长春市建设工程选择确定招标代理机构报名汇总表》。
三、建设工程评标专家资格初审
具体按照省厅要求条件办理。
四、外埠入吉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初审

1、甲级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原件

2、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3、提供场所的租赁合同及产权证明（自有的只需提供产权证明）

4、分公司执业人员的职称证书、注册证书、社保证明、人事档案代理证明、劳动合同、从事3年以上招标代理机构经历证明等相关资料。

5、无不良行为记录的诚信证明。

6、填表（在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上下载）
五、施工招标项目登记
1、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申请会签表；

2、该项工程的立项批复文件；

3、建设单位（业主）与招标代理公司签订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合同》。

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备案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长春市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

	程   序
	携带办事备案材料→市建委招标投标管理处窗口

	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符合要求，即办。

	  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备案须知

	法律法规
依据
	1、建设部第89号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程   序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携带材料→市建委招标处项目负责人                               

	须提交的材料及备案内容
	1、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的各项批准文件；

2、 有相应资金或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3、 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
4、 工程量清单；
5、 有招标所需的设计图纸或技术资料（必要时提供）。

	办理时限
	自受理日起三个工作日。


	评 标 专 家 抽 取 须 知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1号）第三十七条； 
2、《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七部委令第12号）第九条；                                                                                                                       
3、《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89号）第三十六条； 
4、《吉林省建设工程评标专家管理暂行办法》（吉建招 [2008]8号）；                                                                                                                                                                                 
5、《吉林省建设工程评标专家管理系统实施办法》（吉建招〔2013〕8号）。                                

	须提交的材料
及备案内容
	1、长春市建设工程评标专家抽取申请表；
2、投标单位报名表。                                                                                

	程   序
	市建委招标处备案→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抽取专家

	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符合要求，即办。


	中标公示备案须知

	法律法规依  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                                          2、建设部第89号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程序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携带资料→市建委招投标处审核→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统一报送长春市建设交易中心上网公示

	须提交的
材料及备
案内容
	招标人申报中标项目公示报告，包括以下内容：开标时间、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工程主要内容、拟中标价、拟中标候选人、项目经理姓名、项目经理资格证书编码

	办理时限
	符合要求即时受理上网，中标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三个工作日。


	招 标 项 目 资 料 备 案 须 知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四十七条；                      2、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30号令《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六十五条；                                                                                                         3、建设部第89号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四十六条、四十七条                                                                            

	
	

	程序
	招标代理公司携带材料→市建委招标处备案

	须提交的材料及备案内容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递交招投标情况报告。书面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施工招投标的基本情况：包括施工招标范围、施工招标方式、招标文件(资格预审)、开评标过程和确定中标人的方式及理由等;
2、相关的文件资料：包括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投标报名表、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设有标底的，应当附标底）、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设有电子评标的，应当附有电子光盘）、中标通知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符合要求，即办。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投诉处理须知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章；                                                                                                                     2、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令第11号《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办法》                                               

	受理范围
	具体负责本市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项目和市政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       

	须提交的材料及备案内容


	投诉人投诉时，应当提交投诉书。投诉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投诉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

2、被投诉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

3、投诉事项的基本事实；

4、相关请求及主张；

5、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投诉人是法人的，投诉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投诉的，投诉书必须由其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诉人本人签字，并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程    序
	携带投诉材料→市建委招标投标管理处

	办理时限
	符合受理要求的，自受理投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


	直接发包工程办事须知

	法律法规
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第十九条

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四十七条

	须提交的材料及备案内容


	一、甲方（业主）准备材料：

1、会签表、计划件（复印件）；
2、工程预算 要求：注册造价师、业主（甲方）、预算单位三家单位盖章。
二、中标单位准备材料：

1、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4、安全许可证书副本（复印件）；
5、项目经理（注册建造师）原件和复印件；
6、三员班子成员证书（施工员、技术员、质检员）复印件；
7、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程  序
	携带备案材料→项目负责人

	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符合要求，即办。


	中标单位标后更换项目经理办事须知

	法律法规依据
	关于发布《注册建造师执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第十条

	须提交的材料
及备案内容


	1、中标单位法人或法人授权书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2、中标单位更换项目经理申请说明（原件）

 要求：甲方（业主）、监理单位、中标单位
三方单位的意见及单位公章和法人签字或
盖章；

3、中标单位原项目经理证（注册建造师证）和安全证(复印件）；
4、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5、变更的项目经理证（注册建造师证）和安全证 （原件及复印件）；

6、如合同没有审查备案，要求备案合同。

	程  序
	中标单位携带备案材料→招标处项目负责人

	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符合要求，即办。


联系方式

招标处窗口：长春市普阳街3177号市政务中心A区3楼

联系电话：0431-88779860

办公地址：市政务中心B区2611室
办公电话：0431-88779829
 端正服务态度，加快工作节奏，提高办事效率，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们沟通。

招标投标管理处








招标人编制答疑会议纪要送招标投标管理处备案





采取随机抽取方式





签署招标代理合同（2日）





招标投标管理处





招标人持中标公示并办理中标通知书备案





招标投标管理处





中标通知书备案（当日）








中标公示（不少于2个工作日）





发售招标文件、答疑





发售招标文件,投标人踏勘现场、答疑。





招标人





合格投标人备案（当日）








招标投标管理处








招标人把合格投标人明细表送招标投管理处备案





投标报名（不少于3个工作日）





投标人按公告要求提交相关资料





招标投标管理处窗口








招标文件备案（2日）





招标人提交招标文件,招标投标管理处备案





招标投标管理处





交易中心受理编排时间（当日）





招标人提交招标备案登记表,交易中心安排开标、评标日程





招标公告备案（当日）





招标人提交招标公告,经招标投标管理处备案后发布





招标投标管理处窗口








招标人提交该项工程的立项批复文件、


、营业执照或组织机证构代码（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招标人到招标处窗口登记，领取


《长春市建设工程选择确定招


标代理机构申请表》和《长春市


建设工程选择确定招标代理机


构选择公告申请表》一式两份








事项及时限





承办单位





招标投标管理处备案


交易中心发布





招标人提交定标报告及中标公示,经招标投标管理处备案后,在法定媒体公示2个工作日（同时在交易中心信息大厅发布）。





评标报告（即时）





招标投标管理处





招标人将开评标过程中所有资料收集、整理，配合招标投标管理处做好归档工作。





评   标





随机抽取





招标投标管理处等相关部门联合监管,交易中心提供全程服务,评委会按法定要求组织评标工作。





开   标 





招标人





招标投标管理处等部门监督,招标人按程序要求组织实施。





递交投标文件（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





投标人送交投标文件并签到





抽取评标专家（开标前两小时）





招标人提交评标专家抽取申请表,合格投标人明细表,经招标投标管理处备案后到交易中心随机抽取





招标投标管理处备案


交易中心抽取





答疑会议纪要备案（当日）





主要内容








招标投标管理处


B区2611室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提交中标通知书、招标全过程归档材料、建设施工合同备案








中标通知书、招标全过程归档材料、建设施工合同备案





中标公示（3个工作日）





招标人提交定标报告及中标公示,经招标投标管理处备案后,在法定媒体公示3个工作日（同时在交易中心信息大厅发布）。





招标投标管理处备案


交易中心发布





评标报告（即时）





招标投标管理处


B区2611室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将开评标过程中所有资料收集、整理，配合招标投标管理处做好归档工作。





随机抽取





评   标





招标投标管理处等相关部门联合监管,交易中心提供全程服务,评委会按法定要求组织评标工作。





开   标 





招标投标管理处等部门监督,招标人按程序要求组织实施。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





递交投标文件（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





投标人送交投标文件并签到





抽取评标专家（开标前两小时）





招标人提交评标专家抽取申请表,合格投标人明细表,经招标投标管理处备案后到交易中心随机抽取





招标投标管理处备案


交易中心抽取





答疑会议纪要备案（当日）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





招标人编制答疑会议纪要送招标投标管理处备案





发售招标文件、踏勘现场、答疑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





发售招标文件,投标人踏勘现场、答疑。





合格投标人备案（当日）








合格投标人明细表,送招标投标管理处备案





投标人资格预审（如果有）





由招标人在交易中心组织资格预审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





投标报名（5个工作日）





投标人按公告要求提交相关资料





招标文件备案（3个工作日）





招标人提交招标登记表,交易中心安排开标、评标日程、招标人提交招标文件,招标投标管理处备案





招标公告备案（当日）





招标人提交招标公告,经招标投标管理处备案后转交易中心发布





招标投标管理处


B区2611室





招标人提交招标项目工作人员资格证明材料或招标代理合同





招标人自行招标或招标代理合同备案（当日）





招标人提交立项、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申请会签单、资金落实





招标项目登记（当日）





承办单位





事项及时限





主要内容

























































































采取随机抽取方式





招标人持中标通知书备案





长春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工作指南








